
 
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
全體委員 

就二零零九年三月九日會議議程:  
<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推行情況> 

補充資料 
 
  多謝各位議員在上述議題對前線社工的支持，就個別議員在會議中的提問及政府的

回應，本分會欲提供以下資料: 
 
1. 有關社工不結束個案 – 會議上社署署長稱社工應將不再急切的個案盡快結束，以減低工

作量及壓力。無可置疑，現時每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手上的 85-100 個個案，不可能

全部都是活躍的個案，沒將這些個案及早完結，是因為社工單是處理手頭的活躍個案和工

作都已處理不了。事實上，將個案長期保持在手上對社工根本全無好處，有時甚至會帶來

突如其來的危機。就此，本分會曾向社署提出應給社工每年兩星期至一個月時間，期間只

檢視及處理早應結束的個案，而不需處理其他事務，可惜社署未有接納。 
 
2. 有關訂定人均工作量的可行性問題 – 議員要政府為社工設定人均工作旺指標但社署不

肯，明顯是因為社署擔心社工會將個案無限期拖延，以減少接辦新個案。先不說此擔心有

辱社工專業的誠信，我們要提出的是，如果社工有人均工作量標準，例如十四年前志願機

構的社工是每人 40 個個案，因為個案少的關係，主任自會、才可以有能力檢視社工的每

一個案，並監管其進度。如果以現時一位主任對 8-15 位社工，每位社工 85-100 個案計，

主任如何可以監管所有個案的進度? 事實上當年的志願機構社工，定時都會更替處理新辦

個案，否則整個服務早就被社署取締。 
 
3. 有關社工處理非專業工作 – 本分會同意政府之意見，社工不是輔導員，社工有責任要處

理個案的社會及資源需要，例如房屋及金錢有關的事項，但在有關事宜上，社工應有權有

責，例如前線社工推薦房屋，要過四關上司才可成功，費時又壓力大。又例如社工代個案

管錢，應只負責推薦有關交易(例如推薦買書給小童)，但會計的程序(例如將單據入賬)便
應由會計文員負責，遇上問題，應有律師供社工尋求意見，可惜現實不然。社工一人兼幾

職，每月單是處理會計事務便已用去兩天，如何有時間做其他工作? 
 
4. 有關人手增加 – 政府聲稱曾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加百多名人手，但其實近年的新人手全

部都是要處理新的工作才獲增加的，例如隱蔽家庭工作便為社署取得幾十人，加上部份社

工人手增加只源於某區人口增加而要增加人手處理問題，故增加人手之說只屬誤導，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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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手問題根本無處理到。 
 
5. 有關社工意見的代表性 – 本分會代表 600 名員工，手上有一份 2006 年完成的綜合家庭服

務中心檢討報告，是由 1/4 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填寫的，我們的報告內容與理工大

學的報告大同小異，正正反映了代表性。另本分會過去除向社署表達意見，亦曾約見張建

宗局長，惜未被其接納。至現時如不是立法會議員介入，社工及服務的困境根本不會有人

知悉。 
 
 
           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 
二零零九年三月九日 


